
行政院請經濟部強化商品後市場管理以維護消

費者選購商品之權益 

有鑑於歷次消保官查核商品標示及品質結果，不合格率

偏高，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於 106年邀

請學者專家及經濟部相關單位，召開 3次會議研商如何強化

商品之後市場管理，獲致共識如下： 

一、落實商品標示執行： 

由於歷次商品查核結果，標示不合格率偏高。為了落實

商品正確標示及降低地方政府對商品標示執法標準寬鬆不

一情形，行政院消保處建請經濟部應落實對地方政府執行商

品標示的考核機制。經濟部日後將把「源頭輔導作為」列為

考核的加分項目，以提高地方政府的重視程度。 

二、檢討商品事故通報： 

由於目前經濟部僅訂定「應施檢驗商品發生事故通報辦

法」，強制課予業者在獲知事故起 3日內，應向該局通報。

但強制通報的商品危害態樣少、商品事故的風險評估與分級

不足，而且屬非應施檢驗的一般性消費商品，也還没有強制

召回的機制。所以，經濟部應進行研究計畫，以利有效掌握

不安全商品的訊息。 



三、強化網路商品監測： 

為解決網路商品不符合檢驗規定比率偏高、網路賣家不

瞭解應施檢驗商品應符合檢驗規定，以及消費者無法於網路

選購商品時辨識有無商品檢驗標識等問題，經濟部已依消費

者保護法第 18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公告實施「以通訊交

易或訪問交易方式訂立契約應提供消費者之資訊」規定。據

此，業者透過網路訂立契約時，應揭示商品檢驗標識或提供

完成檢驗程序的證明，且應以消費者可以完整查閱、儲存的

電子方式提供相關資訊。未來於網路販售應施檢驗商品，經

濟部應督促業者落實執行，如有經通知應揭示商品檢驗標識

或證書號碼，仍未標示者，該部即可依據上述公告內容，要

求平臺業者將該賣家商品下架，及時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除了上述經濟部短期內就可採取的

強化措施外，在中長期部分，行政院消保處建議經濟部評估

研訂商品安全法的可行性，並密切注意各國關於網路後市場

管理機制的作法，以因應網路交易逐漸普及的消費趨勢。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